
关于开展 2025 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与实践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 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

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教高处函〔2025〕

8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校 2025 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

实践项目结题验收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题验收范围

本次结题验收范围为省教育厅正式公布立项满两年或延期

一年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（即项目编号开头为 2022、

2023 的项目参与此次验收）。

二、结题验收程序

(一) 项目主持人自主申请。申请省级教改项目结题需严格按

照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要求和标准（试行）》

(附件 1),填写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鉴定表》

(附件 2),并提供项目立项申请书、项目成果材料等。项目须按

〔2025〕68号

教务处



申报计划完成预期的研究和改革实践任务，取得预期成果，最终

成果与批准立项时的预期成果相符。涉及人员、时间等调整的申

请结项验收时，须附上省教育厅备案盖章的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

学改革研究项目调整申报表》(附件 3)。

(二) 专家评审。学校组织 5-7 人鉴定专家组成员，其中本校

人员不超过二分之一。

(三) 系统填报。项目主持人联系校级管理员获取系统账号和

密码登录系统，按照工作流程(详见平台操作手册)和系统提示，

填报项目基本信息后，将加盖学校公章的 PDF 版项目立项申请

书、结项鉴定表以及与项目研究内容高度相关的成果材料上传到

系统。系统开放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24 日 00:00 至 12 月 15 日

24:00, 逾期系统关闭。

三、结题材料提交

请各项目主持人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（星期一）下班前，将

电子版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鉴定表》（附件

2）、项目立项申请书、项目成果等材料汇总成一个文件夹，以

“项目主持人+项目名称”命名，另填写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

改革研究项目结项验收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，将电子版文件夹及



汇总表一起发送至邮箱 2482284656@qq.com，待评审通过后再进

行系统填报。

联系人：焦晓芳；电话：666170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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